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作为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有关规

定，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

的相关意见的基础上，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项

会议，对公司年度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查，现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作专

项说明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担保事项 

经审查，报告期内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要

求，决策程序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具体如下： 

2018年11月2日，经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健

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高药业）3000万元银行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为福高药业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余额为

511.02万元。 

2019年9月5日，经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福高药业在5600万元授

信额度内开展的融资业务由公司为其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出质物均为公司合法

持有并经合作银行认可的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含纸票和电票）、财务公司承兑

的电子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含纸票和电票）(前述三种质物统称为“票据”)、

保证金、存单等。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为福高药业融资业务提供的质押票

据票面额4,971.34万元，福高药业实际融资余额为4,704.60万元。 

上述两项合计5,215.62万元。 

二、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2019年公司第一大股东华立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等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日

常的产品销售货款，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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